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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 

——兼析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 

钟廷勇 黄亦博 孙芳城
1
 

(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

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

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

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

“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

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

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

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

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

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

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

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

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

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

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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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

境代价，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 2021年全国两会上，“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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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中和”目标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上的责任与担当。要实现“双碳”目标，

建立完善有效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必由之路，在“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由于目前中

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因而环境分权治理比

集权治理的效率更高 1。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实施了环境治理的分权改革，即中央政府负责制定环境治理政策，地方

政府负责具体执行。然而，在环境分权治理改革推进的同时，也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地方政府往往具有优先追求经济

增长而“庇护”污染企业的动机(Jia et al,2017)[1],加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环境监测能力有限导致

的环境执法有效性不足等问题(Van,2006)[2],在环境分权改革的初期是否达到了改善环境的预期受到一些研究的质疑(Lo et 

al,2006)[3]。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管理权限，从而保证合理有效的环境分权水平，因而

需要从理论上厘清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分配。同时，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

关系，而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以及环境治理显著的外部性等均可能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此时，

信息的不对称会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减弱和消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提高环境分权治理效率的关键

路径之一。为此，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7年出台了《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建设方案》(环函[2007]241号),

旨在“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实时地掌握重点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等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各类信息，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排污行为”,并“有效监督重点污染源是否完成污染物减排指标”。

具体来讲，该项目要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安装污染源监控自动设备，同时，建设国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三级污染源

监控中心并联网，从而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测到的国控重点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数据及时传送到三级监控中心。显然，该项目

的实施是中国环境治理分权改革中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举措。 

那么，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的实施能否促进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

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以来，

有关文献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比如，存在着管理

制度不健全、使用维护不规范、信息资源不共享等问题(魏艳等，2022)[4],严重阻碍了项目的有效实施(周景博等，2022)[5],应落

实监测主体责任、加强测管协同、强化监督性监测数据应用效果，以有效发挥“重点污染源监控”的作用(刘子睿，2021;马欢欢

等，2017)[6,7]。二是分析评估“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效果。比如，“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自 2007 年开始实施以来，取

得了一定成效(Zhang et al,2018)[8],能够促进企业创新(Fang et al,2020)[9];此外，一些文献还检验了“重点污染源监控”对

企业违规行为、价格传递等的影响(姜楠，2019;张志强，2018)[10,11]。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没有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深入探究“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企业节能减排的实际影响。同

时，关于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技术进步(杨越等，2018;邵帅等，2022;Liu et al,2020)[12,13,14]、对外开

放(郑翔中等，2019;韩玉军等，2016)[15,16]、环境规制(Hancevic,2016;陶长琪等，2018)[17,18]等宏观经济层面，较少研究具体政策

或项目产生的节能减排效应。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被监控

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

施对被监控企业节能减排产生的影响及其异质性表现。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信息沟通角度探讨新时

代环境分权治理的优化路径，有助于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二是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

步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三是探讨了“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

促进被监控企业节能减排的企业、行业及区域异质性，有利于针对不同的企业采取差别化的环境治理策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实施“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即对全国范围内达到一定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工业污染企业进行自动监控，并将企业排污

数据实时传输到国家监测网络平台，使中央政府更精准及时地获得这些企业的相关信息，再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地方政府，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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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据此进行环境治理和执法。该政策的实质是通过自动实时监测和常态化检查，加强中央政府在信息收集和监督方面的作用，

同时维护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权利，从而更好发挥环境分权治理的优势。可见，“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的实施是在环境分权改

革过程中畅通信息沟通路径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改善环境分权治理下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执行的

有效性。显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追赶”期，“重点污染源监控”绝不是要通过减少生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达到污染物减

排的目的，而是要约束和减少企业的粗放生产行为，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在保持产出增长的同时实现污染物减排。因此，对

“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本身的政策有效性的检验，关键是要明确其是否通过促进被监控企业的技术进步实现了污染物减排。

同时，考虑到大量的能源消费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余泳泽等，2022)[19],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且整体能源利

用效率并不高(陈钊等，2019)[20],如何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技术进步路

径考察“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企业节能减排效应。 

1.“重点污染源监控”、技术进步与企业节能减排 

在环境分权治理体系中，“中央政府负责制定环境治理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具体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可能存在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来看，企业是信息优势方，清楚自己的排污成本和技术水平等信息，而政府则是信息劣势

方。虽然政府要求企业定期上报排污数据，但由于企业可能虚报排污数据，导致政府较难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有效的环境规制(周

五七，2020)[21]。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是信息优势方，相对来讲其往往比中央政府更了解管辖

范围内企业的排污情况。根据规制经济学，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比如，企业为减轻处罚而虚报瞒报排污数

据，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放松对企业的环境监管等，进而导致环境政策效果被削弱。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直接在企

业内部安装实时监控装置，并及时将数据汇总传递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效减轻了企业与政府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

排污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 

一方面，“重点污染源监控”要求企业保持监控设备持续运行，企业无法通过瞒报、虚报等违规手段应对环境政策，这会倒

逼被监控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从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陈坤铭等，2013)[22]。若企业无法满足环境政

策的要求，则会逐渐被市场淘汰。基于“祖父”规则(高志刚等，2015)[23],政府会对在位企业和新进企业实施差异化的排污政策，

因而新企业进入市场时往往需要安装更为先进的排污设备。此外，“重点污染源监控”也加大了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成本和市场

风险，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无重大环保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这也会促使被监控企业积极创新和应用绿色环保技术，

最终实现节能减排。 

另一方面，“重点污染源监控”能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从而实现节能减排。“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

施初期，中央政府基于企业近年来的排污数据确定被监控的重污染企业名单，并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威慑理

论，企业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意味着其排污问题会受到政府重点关注，无形之中对企业释放出明确的威慑信号；同时，被纳入

“重点污染源监控”名单，也意味着企业违反环保法规、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概率较大，这会引起媒体和民众的更多关注，媒

体和民众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被监控企业进行监督(醋卫华等，2012)[24],媒体和民众监督同样会释放出强烈的威慑信号(马壮等，

2019)[25]。“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上述两方面向企业释放出明确而强烈的威慑信号，促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更为关注企业的污

染物排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王云等，2020)[26],从而激励或倒逼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升级和转型，最终实现节能减排。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会促进被监控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 

2.“重点污染源监控”节能减排效应的异质性 

中国的企业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

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这里主要对产权、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4 

(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异质性 

在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在经营目标、融资约束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导致环境政策对不同

所有制企业的效应产生差异。在“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启动时，对被监控企业的确定标准仅为污染物排放量，并未区分国有与

民营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企业的实时监测也仅以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考核标准。面对这种无差别的实时监控，无论是对

于国有企业还是对于民营企业，信息不对问题的缓解均会强化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重点污染源监

控”的应对依然具有一定异质性。 

对国有企业而言，不仅具有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经营目标，还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王鸿儒等，2021)[27],因此国有企业往

往会更加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政策要求。“重点污染源监控”会促使国有企业努力降低污染物排放，以达到相关政策标准(和军

等，2021)[28],进而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但国有企业行为的政策针对性也较强，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应对通常将重心放在直

接的“减排”目标上；同时，由于领导任期制度等的影响，国有企业往往倾向于在短期内获得成果，而通过技术创新取得成效所

需的时间较长。因此，被监控的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采用降低产量、应用减排技术等直接快速的手段来应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等

环境政策的“减排”要求，而在“节能”方面的创新驱动不足。对民营企业而言，虽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对较少，但“重点污

染源监控”项目对监控企业的选择以及相关规制措施并没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差别，实时监控以及处罚标准令其不得不遵

从规制。同时，民营企业不存在领导任期制度的限制，为了企业的长远经济利益通常更有可能采用技术进步等实质性手段来实现

减排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但节能

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2)区域异质性 

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的企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也显著不同。东部、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更高、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密集、劳动力素质更高，同时，先期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凸现，政府和社会对

企业的环境治理要求也较高。因此，东部、中部地区的企业更可能也更容易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节能减排，“重点污染源监控”

项目的实施，使被监控企业面对更有效的更多层面的排污监督，这将促使其在节能减排上进行更多投资和采取更积极的行为，进

而显著促进节能减排绩效提升。对于西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一方面，地区的资源禀赋更丰富，而资源充裕往往会导致企业和地方

政府的环保意识不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实现经济较快增长而放松环境管制，企业同样也可能为

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治理。因此，虽然“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对被监控企业进行了实时排污监控，但企业仍可能选

择承担相应处罚，继续以高污染高排放换取更多经济利益，导致“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减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西部地区被监控企业的节能

减排效应较弱。 

(3)行业异质性 

不同行业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成果显著不同，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也不同，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

施的节能减排效应也可能不同。这里以高能耗行业与非高能耗行业为例进行分析：高能耗行业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环境政

策对其的威慑作用也较大，“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使其环境污染问题受到严格监控，也更容易引起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同

时，在项目实施前其节能减排水平通常较低，提升空间较大。因此，“重点污染源监控”会显著提升高能耗行业被监控企业的节

能减排水平。而非高能耗行业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较小，环境治理方面受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关注较少，并且其自身的节能减排水

平通常较高，再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节能减排绩效的难度也更大，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对其节能减排的促进效应较小。 



 

 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4:相对于非高能耗行业，“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高能耗行业被监控企业的节能

减排效应更强。 

三、研究设计 

1.基准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政策效应，本文采用政策效果评价的常用估计方法——双重差分法(DID)来检验其对

被监控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进而构建基准模型(1)和(2): 

 

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lnEE和 Emission 分别为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量”(即

节能和减排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NSMF 为“污染源监控”(双重差分项),Control 为控制变量，μ 为个体固定效应，λ 为时间固

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参考 Lyubich等(2018)的研究[29],采用能源生产率(工业产值与企业能源投入的比值 2)来衡量“能源利用效率”,

并取自然对数以消除量纲差异的影响(陈钊，2019)[20]。“污染物排放量”为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指标，通过对企业的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双重差分项：“污染源监控”为分组虚拟变量与分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表示企业是否受到政策影响。其中，如果企业属于

被监控企业，分组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2007年以前(不含 2007年),分期虚拟变量取值为 0,2007年后(含 2007年)则

取值为 1。 

控制变量：参考陈钊和陈乔伊(2019)、Zhang等(2018)的研究[20][8],并结合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1)“出口情况”,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当年出口交货值大于 0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2)“废水处理能力”,采用企业当年废水

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来衡量；(3)“废气处理能力”,采用企业当年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来衡量；(4)“企业年龄”,采用企业成

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衡量；(5)“企业规模”,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6)“产权性质”,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值

为 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7)“工业用水总量”,采用企业当年的工业用水总量来衡量；(8)“产业结构合理度”,参考干春晖等

(2011)的研究[31],基于泰尔指数构造企业所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9)“环境规制强度”,基于企业所处地区的“三废”

排放量采用熵值法计算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2.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会有效促进被监控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产生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为了

验证该影响机制，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
[32]
,在模型(1)(2)的基础上构建模型(3)(4)(5),采用改良后的逐步回归法来

检验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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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介变量(TFP)“技术进步”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技术进步程度越高。参考鲁

晓东和连玉君(2012)、李磊等(2018)的研究[33,34],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具体统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法和 OP法来估计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使用了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规模、固定资产、出口情况等指标，计算结果与鲁

晓东和连玉君(2012)、李磊等(2018)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33,34]。 

3.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时点(2007年)和双重差分法的数据要求，本文选取 2001—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由于 2009年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数据未再披露，删除了 2009年后

的样本),并根据“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的名单确定被监控的企业。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具有样本数量大、统计指标多、样本覆

盖全等优点，具有重要的潜在利用价值，已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肖利平等，2018)[35]。由于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更新，火电行业

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在 2006年以后更改为单独统计，为了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删除了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

样本。此外，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 5%和 95%水平的缩尾处理。 

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差分别为 1.646 和 0.699,且均值与

极值间差距明显，标明不同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陈钊和陈乔伊(2019)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20]。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工业用水总量”等同样具有明显差异，与 Zhang等(2018)、陈钊和陈乔伊

(2019)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20]。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能源利用效率 164541 9.538 9.542 1.646 6.816 12.620 

污染物排放量 164541 0.024 0.017 0.699 -1.226 1.340 

污染源监控 164541 0.012 0 0.110 0 1 

出口情况 164541 0.346 0 0.476 0 1 

废水处理能力 164541 0.124 0.013 0.250 0 1 

废气处理能力 164541 0.241 0.050 0.451 0 1.800 

企业年龄 164541 2.312 2.197 0.892 0.693 3.850 

企业规模 164541 10.700 10.550 1.429 8.476 13.640 

产权性质 164541 0.126 0 0.332 0 1 

工业用水总量 164541 0.729 0.095 1.587 0.00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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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度 164541 0.235 0.223 0.100 0.078 0.441 

环境规制强度 164541 0.895 0.853 0.569 0.073 1.869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分析结果 

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构造年份虚拟变量与是否为被监控企业

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然后将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估计系数能够反映特定年份被监控企业与未被监控企业之间的差异。同

时，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删除项目实施当期的交乘项，将其作为参考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图 1和图 2所示，在项

目实施以前交乘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 0,说明被监控企业与未被监控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项目实施后

交乘项的系数发生了显著变化，说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后被监控企业与未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差异。 

 

图 1平行趋势检验(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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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平行趋势检验(污染物排放量) 

基准模型(1)(2)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污染源监控”对“能源利用效率”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重

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污染源监控”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 1%水

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显著降低了被监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见，“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

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 

表 2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54***(2.901) -0.067***(-8.257) 0.073***(3.900) -0.079***(-10.016) 

出口情况   0.029***(3.685) 0.007**(2.008) 

废水处理能力   -0.015(-0.853) 0.107***(14.022) 

废气处理能力   -0.107***(-13.361) 0.094***(27.633) 

企业年龄   -0.008*(-1.760) 0.012***(6.169) 

企业规模   0.089***(16.300) 0.080***(34.781) 

产权性质   -0.063
***
(-4.348) 0.025

***
(4.041) 

工业用水总量   -0.025***(-7.489) 0.076***(52.983) 

产业结构合理度   0.632***(7.087) 0.015(0.408) 

环境规制强度   -0.121***(-7.105) 0.032***(4.401) 

常数项 9.345***(1732.664) -0.008***(-3.392) 8.427***(134.899) -0.986***(-37.419)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R2 0.040 0.017 0.045 0.071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表同。 

2.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污染源监控”对“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技术进步”对“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

为正和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技术进步在“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由此，

本文的研究假说 H1得到验证。 



 

 9 

表 3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PanelA 技术进步变量为固定效应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 能源利用效率 技术进步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技术进步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73*** 0.053*** 0.052*** -0.079*** 0.053*** -0.063*** 

(3.900) (2.844) (3.408) (-10.016) (2.844) (-9.269) 

技术进步 

  0.625
***
   -0.074

***
 

  (227.566)   (-52.3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R2 0.045 0.117 0.394 0.071 0.117 0.100 

PanelB 技术进步变量为 O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 能源利用效率 技术进步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技术进步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73*** 0.051*** 0.053*** -0.079*** 0.051*** -0.065*** 

(3.900) (2.755) (3.495) (-10.016) (2.755) (-9.463) 

技术进步 

  0.626***   -0.076*** 

  (228.211)   (-53.4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164541 

R
2
 0.045 0.081 0.392 0.071 0.081 0.099 

 

3.异质性分析 

(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异质性 

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污染源监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

应；“污染源监控”对民营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对国有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

显著，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对民营企业发挥了显著的节能效应，但对国有企业未能发挥显著的节能效应。由此，研

究假说 H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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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07(0.107) -0.095***(-3.738) 0.079***(4.034) -0.082***(-9.788) 

出口情况 -0.006(-0.234) 0.014(1.467) 0.034***(4.027) 0.005(1.526) 

废水处理能力 -0.065(-1.367) 0.031(1.598) -0.006(-0.284) 0.122
***
(14.433) 

废气处理能力 -0.083***(-3.983) 0.077***(9.005) -0.109***(-12.305) 0.094***(25.213) 

企业年龄 -0.005(-0.266) 0.018**(2.552) 0.000(0.031) 0.009***(4.220) 

企业规模 0.115***(5.710) 0.048***(5.787) 0.096***(16.566) 0.079***(32.213) 

工业用水总量 -0.042***(-4.320) 0.072***(18.151) -0.023***(-6.174) 0.075***(48.466) 

产业结构合理度 0.850***(3.569) 0.115(1.162) 0.433***(4.363) 0.071*(1.693) 

环境规制强度 -0.177***(-3.107) 0.039*(1.654) -0.121***(-6.696) 0.031***(4.018) 

常数项 8.118***(33.055) -0.646***(-6.353) 8.680***(72.640) -0.674***(-13.937)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778 20778 143763 143763 

R2 0.073 0.049 0.040 0.075 

 

(2)区域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划分为“西部地区”和“东部、中部地区”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在“东部、中部地区”

子样本中，“污染源监控”对“能源利用效率”估计系显著为正，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重点污染源

监控”项目实施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子样本中，“污染源监控”的估计系数不显

著，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在西部地区未能发挥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由此，研究假说 H3得到验证。 

表 5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西部 东部、中部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60(1.234) -0.020(-0.837) 0.073***(3.632) -0.033***(-3.969) 

出口情况 0.030(1.077) 0.015(1.168) 0.031***(3.819) 0.005(1.555) 

废水处理能力 -0.043(-0.978) 0.093***(4.494) -0.010(-0.521) 0.104***(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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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处理能力 -0.072***(-3.716) 0.095***(10.266) -0.115***(-13.037) 0.092***(24.975) 

企业年龄 -0.041***(-3.367) 0.015***(2.622) -0.002(-0.360) 0.011***(5.436) 

企业规模 0.101***(6.383) 0.074***(9.725) 0.087***(14.968) 0.081***(33.735) 

产权性质 -0.116***(-3.354) 0.018(1.072) -0.049***(-3.069) 0.028***(4.177) 

工业用水总量 -0.033***(-3.839) 0.074***(18.090) -0.024***(-6.494) 0.075***(48.557) 

产业结构合理度 0.146(0.525) -0.287**(-2.160) 0.637***(6.338) 0.063(1.516) 

环境规制强度 0.098**(2.071) 0.085***(3.764) -0.153***(-7.814) 0.022***(2.674) 

常数项 8.029***(41.624) -0.860***(-9.361) 8.533***(129.063) -0.997***(-36.271)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282 25282 139259 139259 

R
2
 0.054 0.055 0.044 0.073 

 

(3)行业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划分为“高能耗行业”和“非高能耗行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高能耗行业”子

样本中，“污染源监控”对“能源利用效率”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重点污染源

监控”项目实施在高能耗行业中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而在“非高能耗行业”子样本中，“污染源监控”的估计系数不

显著，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在非高能耗行业中未能发挥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由此，研究假说 H4得到验证。 

表 6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高能耗行业 非高能耗行业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92
***
(3.405) -0.047

***
(-3.526) 0.026(0.989) -0.012(-1.192) 

出口情况 0.057***(4.267) 0.007(1.008) 0.015(1.564) 0.005(1.344) 

废水处理能力 -0.007(-0.260) 0.093
***
(6.792) -0.019(-0.803) 0.119

***
(12.490) 

废气处理能力 -0.067
***
(-6.708) 0.079

***
(15.805) -0.161

***
(-12.517) 0.109

***
(21.493) 

企业年龄 -0.004(-0.582) 0.011***(3.105) -0.010(-1.643) 0.013***(5.370) 

企业规模 0.068***(7.969) 0.088***(20.663) 0.096***(13.477) 0.076***(27.160) 

产权性质 -0.040*(-1.845) 0.039***(3.595) -0.080***(-4.079) 0.019**(2.447) 

工业用水总量 -0.012
**
(-2.353) 0.064

***
(26.191) -0.032

***
(-6.880) 0.082

***
(4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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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度 0.104(0.748) 0.054(0.779) 0.926***(7.945) 0.030(0.663) 

环境规制强度 -0.137***(-5.107) 0.036***(2.675) -0.104***(-4.659) 0.027***(3.073) 

常数项 8.059***(82.443) -1.047***(-21.498) 8.692***(106.385) -0.962***(-29.924)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932 60932 103609 103609 

R2 0.055 0.059 0.041 0.077 

 

4.稳健性检验 

(1)排除相关政策的影响 

在“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同期，在 2006 年实施了另一项以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企业能耗为目标的政策，

即“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该行动根据企业能源消耗量，在九个重点能耗行业中筛选出 1008家规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对其提

出明确的政策要求。本文通过排除“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政策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进入“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名单的企

业剔除，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污染源监控”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分组检验结果也与前

文一致 3,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PSM-DID估计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初始条件不完全相同，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执行政策前可能具有不同的个体特征，进而导致样本选

择性偏差。对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史丹和李少林(2020)的研究[36],将控制变量和工业

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样本的识别特征，进行 K临近匹配，得到较理想的匹配结果(见图 3和

图 4),匹配后的值均接近于 0,且小于 10%。随后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 DID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虽然样本量显著降低，但“污

染源监控”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分组检验结果也与前文一致，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表 7排除相关政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69*** -0.084*** 0.068 -0.081*** 0.070*** -0.085*** 

(3.492) (-9.935) (0.942) (-3.169) (3.375) (-9.655) 

常数项 

8.421*** -0.990*** 8.134*** -0.626*** 8.387*** -0.991*** 

(134.230) (-37.307) (32.721) (-6.176) (126.987) (-35.3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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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 149230 149230 18499 18499 130731 130731 

R2 0.045 0.071 0.072 0.049 0.040 0.075 

 

 

图 3 PSM匹配结果(能源利用效率) 

 

图 4 PSM匹配结果(污染物排放量) 

表 8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监控 0.070*** -0.080*** 0.041 -0.105*** 0.082***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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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1) (-9.146) (0.592) (-3.576) (3.739) (-9.166) 

常数项 

8.447*** -0.968*** 7.765*** -0.584*** 8.433*** -0.973*** 

(124.360) (-33.629) (29.076) (-5.223) (117.589) (-31.857)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0644 140644 17791 17791 122853 122853 

R2 0.040 0.067 0.061 0.043 0.037 0.072 

 

(3)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对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了控制，但仍可能遗漏重要变量。对此，进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抽取的方

式来设置处理组，并重复进行 500次回归，然后根据估计系数绘制核密度图(如图 5和图 6所示)。分析结果显示，估计系数在 0

附近并呈正态分布，表明“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并非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引起，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 

 

图 5安慰剂检验(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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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安慰剂检验(污染物排放量) 

五、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推进的环境分权改革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环境分权治理也需持续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分权带来委托代理问题，并使信息不对称成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2007 年开始实施

的“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旨在通过减小和消除企业与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提高环境政策执行

的有效性，进而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 2001—2009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

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结果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其中存在“重点污染源监控→企业技术进步→节能减排”的影响路径；“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显著减少了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并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但对国有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东部、

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于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

行业的被监控企业，“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节能减排效应不显著。 

政府政策是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在企业内部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在强化中央政府

信息收集功效的同时维护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权，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体系中的信息沟通路径，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

能减排。基于此，本文提出三点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重点污染源监控”是环境分权改革中针对信息不

对称问题的重要举措，其通过强化中央政府在排污信息收集和环境执法监督等方面的功能和有效性，促使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

执行效果得到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而其核心正是对企业排污信息进行及时完整的收集、处理和共享。目前，高质量

发展对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分权治理下的信息沟通机制：一方面，将更多企业纳入环境信息收集体

系，并利用数字和网络技术建立多方共享的信息交流平台(陈真亮等，2021)[37];另一方面，拓宽信息来源和交流范围，不仅是企

业的排污数据，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数据、环保技术和设备信息以及生态环境演变数据等都可纳入信息交流系统，进而促进地方

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相互学习和激励。 

第二，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当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进行差异化设计。由于不同企业间存在着较大差

异，相同的政策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对企业具体情况进行充分考量，以合理的视角来审视企业实

现政策要求的可能性和动力，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进而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同时，也应进一步发挥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不仅要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也要督促地方政府提高环境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杨成等，2020;程博等，2021)[38,39]。 

第三，要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来实现节能减排。企业在面对政府的节能减排要求时，采取消极的“减产”手段并不利

于其长远发展，并有损整体社会福利；而采用研发新技术、应用新设备等技术进步手段不仅能够满足节能减排要求，而且可以为

企业带来技术优势，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大力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本文探究了“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节能减排效应，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但仍可进一步改进和深入：一是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较为久远，不能反映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状，未来可改进变量测度方法，进而扩展样本区

间，进行更为全面的动态分析；二是可进一步探究“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路径，

同时，还可进行更多层面更为细致的异质性分析；三是可将“重点污染源监控”项目实施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纳入同一分析

框架，检验其在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企业经济绩效的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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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央政府的集权环境治理虽然能够规避不同地方差异导致的外部性问题,但中央政府很难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情况针对每

个地方分别或统一制定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方案。而环境分权治理可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能够因地制宜地制定行之有效的

环境政策,但也可能导致不同地方之间“免费搭车”、跨区污染等问题。 

2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缺乏电力的相关数据,根据林伯强和杜克锐(2014)的研究,在样本期间煤炭在能源消

费结构中占比达 70%,且能源消费结构较稳定,不同能源之间的替代不明显,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煤炭实物消耗量来代替来企业的

能源投入量
[30]
。 

3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进行了“东部、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与“非高能耗行业”的分组检验,估

计结果也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限于篇幅,未能列示,备索,下同。 


